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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贺怀静 隗千奇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关乎
百姓冷暖，体现党和政府关怀，既是一
项民生工程，也是一项民心工程。近年
来，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检察院发挥
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作用，采取“三联三
通”工作法，积极化解因农民工讨薪等
劳动争议引发的社会矛盾，绘就出劳
动争议化解的新“枫”景，谱写出新时
代检察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新
篇章。

“联网”获线索，畅通诉求表达渠
道。为搭建支持起诉线索处理“快车
道”，襄州区检察院通过内部局域网电
脑终端连接信访接待“窗口”、办案
部门和检察长办公室，实现线索“联
网”。同时，积极探索“横向纵向联通”

“线下线上并行”模式，由以往的“人
来人往”逐步向网络对接过渡，通过
各区域间的信息共享，实现支持起诉
案件受理、审查、决定各流程的顺畅
衔接、高效运转。

2023 年 6 月，村民老甲夫妇工资
被拖欠了两年，来到襄州区检察院申
请支持起诉，接待他们的检察官轻点
一下鼠标，老甲夫妇的诉求即刻传至
该院民事检察部门。承办检察官迅速
了解案情后，受理了他们的支持起诉
申请。随后，检察官前往相关部门查
实了被告的准确身份信息，依法开展
支持起诉工作。在帮助夫妇二人搜集
相关证据的同时，检察官主动联系发
包单位及承包公司负责人，督促其及
时妥善解决欠薪事宜。仅过了 10 天，
老甲夫妇就收到了承包方转来的 1 万
元劳动报酬。

据悉，襄州区检察院与区法院、公

安局、人社局等部门及残联、工会等组
织分别建立了劳动争议联动化解、民事
支持起诉协作机制。同时，运用全国检
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及与政府部
门对接的智慧信访系统，实现对支持农
民工起诉讨薪案件线索的即接即办、就
地解决，及时把欠薪纠纷化解在基层。

“联接”止纷争，畅通矛盾化解渠
道。在办案实践中，襄州区检察院积极
拓展“联接”新思路，畅通矛盾化解渠
道。通过“检律对接”，充分发挥法援律
师在支持农民工起诉讨薪案件中协助
撰写民事支持起诉申请书、提供法律
咨询、诉讼代理等作用。通过“检法对
接 ”，为 支 持 起 诉 案 件 开 设“ 绿 色 通
道”，对于经支持起诉后进入法院审理
环节的农民工讨薪案，该院积极“穿针
引线”，从沟通联络、组织协调、释法说
理等方面与法院密切协作，以调促和，
化解矛盾。近三年来，在该院办理的农
民工讨薪支持起诉案件中，调解结案
的案件占比达 96%。

徐某等人被包工头雇请从事某项
目建筑外墙涂料施工，项目完工后，19
万余元的工资却迟迟没有到账，后经
行政执法部门协调，仍有部分工资未
能支付。

2023 年 4 月，在受理了徐某等 9 名
农民工讨薪支持起诉申请后，襄州区
检 察 院 检 察 官 立 即 与 区 法 援 中 心 联
系，为 9 名农民工指派援助律师，同时
建议法院开通“绿色通道”，快速受理。
很快，法院受理了该案，并将法庭“搬”
到区信访局矛盾调解中心，检察院、信
访局、劳动监察大队等职能部门共同
参与调解，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依据
政策法律引导双方互谅互让、达成调
解。通过依法支持起诉，该院帮助徐某
等 9名农民工顺利追回了欠薪。

“联防”消隐患，畅通源头治理渠
道。农民工讨薪案的背后往往蕴藏着
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襄州区检察院
对近年来办理的支持农民工追索劳动
报酬案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后发现，此
类案件大多涉及工程建设领域，具有
点多、面广、线长、涉及人员众多等特
点，且农民工们的维权意识薄弱、诉讼
能力不足，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处理，易
引发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的发生，襄州区检察院主
动延伸监督触角，针对在办理支持起
诉案件中发现的企业管理漏洞、职能
部门监管不力问题以及社会治理薄弱
环节等，积极与相关职能部门座谈，对
职能部门在涉及农民工的工程发包、
分包、资金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

行查摆，督促其及时整改。
2022 年以来，襄州区检察院先后

向负有管理责任的职能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就清查工程建设项目违规分包发
包、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实行劳
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等方面提出对策。同
时，采取“三查三看”方式，对发出的检察
建议全程跟踪问效。一查对方“回复函”，
看提出的整改措施是否具体明确；二查

“制度机制”，对辖区建筑企业、工程建设
项目随机访问，查看整改措施的落实情
况；三查“满意度”，看群众“口碑”评价。
在收到职能部门对于检察建议的反馈
后，该院还通过电话、微信、上门等多种
渠道开展回访工作，了解农民工们最新
的生活、务工状况，讲解关于农民工工资
支付的法律知识，帮助农民工提升法律
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三联三通”绘就劳动争议化解新“枫”景
襄阳襄州：高质效履行民事支持起诉职能让农民工安“薪” □郭晴雪

民事跟进监督作为实现精准监督的重要手段，
是检察机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
公权监督与私权救济双重效果的重要抓手。党的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民事检察作为检
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强民事
检察，加强民事跟进监督，是检察机关结合《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
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落细的重要举措。笔
者认为，当前可把握三个维度，优化跟进监督工
作，更好实现精准监督、有效监督，推动民事检察
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严格公正司法，完善检察履职办案方式

跟进监督作为依职权启动的更具刚性、更进一
步的监督方式，应当具有更为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更为严格且慎重的标准。一是拓宽跟进监督线索来
源。除了审查法院对监督意见的处理情况外，检察
机关还应当关注当事人权利侵害状态是否得到消
除。如当事人对再审裁判不服，且法院违法行使审
判权、执行权致使当事人权利被侵害状态持续存
在，检察机关应启动跟进监督程序，通过对审判权、
执行权再次监督纠正违法行为，确保程序正当、结
果公正。二是从严把握监督标准。跟进监督首先要
坚持法定性标准，围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审
查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等方面是否适
当；结合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审查法院在审
判、执行活动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由于跟进监督
案件是检察机关经初次监督未实现监督效果的案
件，法检双方往往在事实认定或者法律适用方面存
在分歧，因此，在坚持法定性标准之余也要兼顾必要标准。检察机关应综合考
虑裁判作出时的司法政策和社会背景、监督的社会效果、对法治理念与政策
的引领等方面的内容，决定是否启动跟进监督程序。三是发挥一体化履职优
势。原监督机关应及时跟踪法院对初次监督意见的处理情况，对法院未采纳、
未回复、未整改但确有监督必要的案件，逐案向上级检察院汇报，统一监督标
准。上级检察院则需要动态调整监督事由，注重保障法院的异议权、规范异议
处理程序，在考量被监督者意见的基础上再次权衡决定，从而降低跟进监督
失败的风险。

二、践行人民至上，实现公权监督与私权救济双重效果

跟进监督的核心是对公权力的监督，但以民事法律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
为基础开展的监督工作，必然涉及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一是积极
关注当事人权利被侵害现象背后的社会问题。如上所述，跟进监督案件往往
是法检两部门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分歧的案件，因此，在办理跟
进监督案件中，检察机关除了审查法院对初次监督意见的处理情况外，还应
当积极主动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关注其权利侵害状态是否仍然持续，特别是
当事人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审判和执行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及相关舆
情。二是持续跟踪法院对监督意见的处理情况。从《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
规则》的相关规定不难看出，跟进监督是制约性权力而非决定性权力，抗诉、
检察建议的主要功能是启动再审程序或建议法院纠正违法行为，对裁判结果
没有控制权。因此，在跟进监督后，检察机关仍应持续跟踪法院对监督意见的
处理情况，严格落实各项监督责任，确保再审程序正当、结果公正。三是强化
对责任人员的监督问责。在跟进监督过程中，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更换承办人
或者对直接责任人进行问责处分的检察建议，对于涉嫌犯罪的，还应追究其
相应的刑事责任，加强对审判、执行人员违法行为的深层次监督，最大限度促
进公正司法，从根本上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三、增强监督刚性，打出精准监督“组合拳”

跟进监督案件的突出特点在于，已经过了检察机关初次监督却没有实现
案结事了，矛盾纠纷依然存在，争议甚至更大，因此跟进监督的意见只有更加
精准，更有理有据，才能实现监督目的。一是要有“敢抗”的责任担当。对于具
有跟进监督合法性和必要性的案件，可以不局限于一次跟进，可持续跟进监
督，直至实现监督目的。如，在被评为最高检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的辽
宁某集团公司第四分公司申请执行跟进监督案中，三级检察机关通过三次监
督，最终促使法院纠正了执行违法行为。二是要有“抗准”的坚实底气。民事检
察办案人员应以“抗准”为目标提升监督质效，提高文书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
底，提高释法说理水平，以高质量的监督意见维护监督的权威性。如，虚假诉
讼等刑民交叉案件的监督难度较大，检察人员必要时可不依赖刑事判决认定
的事实和结果而灵活采取“刑民并行”或“先民后刑”方式开展监督，这样既能
打击虚假诉讼行为，又能及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三是完善跟进监督工作
保障机制。检察机关在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的全过程、各环节，都应树立规
范意识，从受理、分案、审查、讨论、报批、决定、出庭各阶段入手，不断规范办
案流程，切实提高监督的精准度和有效性。经跟进监督后仍无法实现监督目
的、经督促后整改仍不到位的，就要善于借助外力，比如向同级人大报告，邀
请人大代表参与案件讨论，必要时还可以向同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同级政府、
纪检监察机关通报案情，为跟进监督工作争取更多更大的支持。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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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亚楠 郭晓娟

近年来，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检
察院将民事检察和解理念贯穿于民事
检察监督案件办理全流程，从全院抽
调民事检察业务骨干组成办案组，积
极打造“东和”和解品牌，聚焦民生热
点，把检察听证室、询问室变成与人民
群众沟通的桥梁。该品牌创立一年多
以来，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的和解
率、困难群体的急难愁盼解决率较品
牌创立前均大幅提升。同时，大东区检
察院还以品牌创建为契机，通过一体
履职、综合履职，促进民事检察工作质
效整体提升，进一步擦亮了检察为民
底色。

一、以多元解纷方式，有效化解涉
物业矛盾纠纷。物业服务、邻里纠纷在
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中十分常见。这类
案件往往法律关系并不复杂，但双方
当事人却处于剑拔弩张的态势，如果
处理不好将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大
东 区 检 察 院 巧 借 基 层 社 会 组 织 等 力
量，综合运用公开听证、释法说理等多
元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从源头上防止
矛盾激化。2023 年 4 月，在办理一起涉
物业纠纷检察监督案件中，检察官了
解到，申请人作为小区业主与物业公
司存在多年积怨，因不满法院判决，四
年间反复报警、上访、举报，多次在网
上宣泄不满情绪，言辞十分激烈，对街
道和社区也十分不信任。为帮助申请

人解开“心结”，检察官在向相关人员
调查取证的同时，组织双方当事人召
开面对面恳谈会，并邀请公益律师、社
区工作人员、小区业委会成员等列席。
恳谈会上，检察官在详细介绍调查核实
情况、深入开展释法说理中帮助双方当
事人进一步厘清了矛盾焦点，消除了认
识误区和彼此之前的误解，最终促成双
方当事人握手言和，长达十年的纠纷得
以圆满化解。又如，2022年 5月，在办理
另一起涉物业纠纷检察监督案件中，检
察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三
名听证员通过远程公开听证系统参加

“云听证”，全面听取了案情介绍，并发
表了讨论意见。双方当事人深受触动，
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并当场履行完毕，
申请人当场撤回监督申请。

二、发挥检法协作优势，有效打破
执行案件僵局。案结事了人和始终是

“东和”和解工作室的工作目标，在查
清事实、厘清责任的基础上化解矛盾
纠纷，并通过与法院积极沟通等方式，
让胜诉方尽快实现合法权益更是检察
官的追求。“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意味
着执行工作陷入僵局。2023 年 9 月，在
大东区检察院受理的一起民事检察监
督案件中，胜诉的某机械销售服务公
司便陷入了这样的窘境——本案三名
被执行人中，弟弟王某乙因刑事犯罪
在外地服刑，他和妻子杨某名下没有
财产；父亲王某是保证人，年事已高，
名下仅有一处老旧的共有产权房，如

果执行拍卖还要留够他的租房费用，
几乎没有执行价值；哥哥王某甲称自
己不明真相，在法院执行人员前往查
封房屋的时候，与执行人员发生争吵，
对抗情绪严重，执行人员几次送达执
行通知书均无功而返。父亲王某委托
长 子 王 某 甲 向 大 东 区 检 察 院 申 请 监
督，声称对案涉合同上的签名不知情，
且从未替次子买卖挖掘机作出担保。
受理该案后，检察官全面审查了案件
的审理过程和审判结果，并针对王某
甲提出的疑问重点进行了调查核实，
发现事实并非如他所述。面对这样的
情况，检察官积极与王家父子沟通，了
解到王某家族另有经营实体，并非完
全没有还款能力。经检察官多次释法
说理，王某及其家人认识到了自己所
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拒不履行判决义务
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表示愿意与对
方当事人达成和解。看到事情发生了
转机，检察官立即与执行法官对接，及
时组织当事人到法院达成执行和解协
议。目前，该案已顺利执行完毕。

三、凝聚多方力量，有效保障特定
群体合法权益。民事检察和解是检察
机关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在“东和”和解品牌理念的引领下，大
东区检察院通过与辖区行政机关会签
文件等方式，对外联合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区妇联、区法院、区司法
局及街道社区，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
纠纷化解机制，对内加强各检察业务

部门的一体化履职，为维护特定群体
合法权益凝聚工作合力。如，大东区检
察院民事检察部门与区农民工维权中
心建立联动机制，通过支持起诉与引
导和解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农民工讨
薪民事支持起诉案件的办理质效。又
如，民事检察部门和控申检察部门与
区妇联建立“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协作
机制后，2023 年 3 月，大东区妇联将因
被丈夫家暴而向其寻求帮助的困难妇
女贾某娜的情况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并
引导贾某娜向检察机关提出支持起诉
申请。大东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经调
查核实后，迅速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
序，支持贾某娜向法院起诉离婚，并协
助她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控
告申诉检察部门为贾某娜申请了司法
救助金，并积极协助开展心理辅导、就
业培训和法律援助等帮扶工作，帮助其
摆脱生活困境。再如，今年 5月，大东区
检察院携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残
联，在辖区举办了“政务开放日”活动。
在向居民开展普法宣传和解答法律问
题的时候，检察官了解到，一名因公牺
牲军人的家属所住房屋因邻居家漏水
被浸泡，诉讼维权存在困难，遂及时联
系这名军属，向其详细介绍了检察机关
的支持起诉职能。该军属提出支持起诉
申请后，大东区检察院决定支持其起
诉，民事检察官立即指导和帮助其收集
证据，控申检察官也积极为其申请司法
救助金，把“检护民生”真正做实做细。

发挥民事和解品牌优势 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今年 6月，襄阳市襄州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支持起诉案时，
联合相关单位召开座谈会，引导承包公司、包工头及农民工代表自愿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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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萍：本院受理原告周忠霞与被告甄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陈吉付、张婷婷：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诉被告你们、陈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决被
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息；2. 判决被告承担本案
律师费；3. 原告在前述债权范围内对被告抵押的房产折价或拍卖、变
卖后价款优先受偿；4.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 16 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杨国东：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诉被告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偿
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息；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3.原告在
前述债权范围内对被告抵押的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后价款优先受
偿；4. 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 15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徽楚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复地复润房地

产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楚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3819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 14 时 5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卤周到鲜卤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郑凡磊、付松松：本院受
理原告安徽紫鸾建筑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4775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复
印件、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朱含凤、丰宏桂：本院受理安徽冠品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与张
强、杨尚玉、王希雯及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4649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复印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变
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书（撤回对合肥尚悦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起
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陈启长：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
告代偿款、利息及违约金；2. 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3. 判令
本 案 全 部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诉前调解告知书、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王孛：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你、合肥诚谨商贸有限公司、义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家全、徐
琼、胡召云、徐玲、李伟、徐磊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代偿款及违约金；2.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
告律师代理费；3. 判令被告对前述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 判令
原告对被告的房屋拍卖、变卖或折价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
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诉前调解告知书、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 9 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合肥俊正电工电器有限公司、安庆粤通置业有限公司、安徽两淮

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安庆市天逸建筑劳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庆市
雯欣商贸有限公司、上海雄奥实业有限公司、合肥洱旭贸易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兴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合肥俊正电
工电器有限公司、安庆粤通置业有限公司、安徽两淮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安庆市天逸建筑劳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庆市雯欣商贸有限公
司、上海雄奥实业有限公司、合肥洱旭贸易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6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七法
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腾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马小琼、沈文利：本院受理原告田
福长诉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决被告合肥腾
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马小琼向原告支付 12 万元以及资金占用利息
损失；2. 被告沈文利对上述第一项诉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判令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诉前调解告知书、多元调解告知书、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 10 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丁国财：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洁美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诉被
告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判决被告支付原告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物业费 8362.56 元；2. 判决被告
支付滞纳金 12979.22 元（暂计算至 2018 年 5 月 1 日，直至支付完为
止）；3. 判决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诉前调解告知书、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 11 时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王迪、王双、王有田：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与被告王迪、王双、王有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系列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要素表、要素式审判告知书、多元调解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 9 时
在本院第八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吴建平：本院受理原告余文理与被告吴建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4778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
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参加诉
讼，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朱水根、杨敏玲：本院受理原告蔡纪中与被告朱水根、杨敏玲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4779 号，因适用其他
方 式 无 法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民 事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第十五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寓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晓燕、唐尧与被告

合肥寓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14786 号，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包河区人民
法院第十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慧：本院受理原告黄小平与被告王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858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另本
案原告黄小平对于本院作出的（2024）皖 0111 民初 8581 号民事判决不
服，已在上诉期内向本院提交民事上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原告
黄小平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
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市蜀山区威亿恩百货商行、丁文娟、陈仁、安徽优哲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程旻：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
阳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二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被
告共同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2. 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律师
费；3. 原告在前述债权范围内对被告抵押的房产折价或拍卖、变卖后
价款优先受偿；4.判决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案件审理要素表、诉前调解告知书、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 2024 年 9 月 25 日 16 时 30 分在本院第二十五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此二案。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安徽茗檀阁茶叶销售有限公司、徐国传：本院受理胡德均与安徽
茗檀阁茶叶销售有限公司、徐国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1503 民初 4485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冯希臣：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韩 英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02 民初 7519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储可俊：本院受理原告陈志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5240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吴永利：本院受理原告李继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613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吴永利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原告李继洲借款
100000 元及利息（以 10000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至款清之

日止，按年利率 15.4%计算，扣除已支付的 17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及判后履行义务告知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张子超与被申请人张严严申请宣告自然人失踪

一案，已审理终结。并于 2024 年 8 月 1 日作出（2024）皖 1202 民特 10
号民事判决，判决宣告自然人张严严失踪并指定申请人张子超为被
申请人张严严的财产代管人，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联系人：谢式纪，
联系电话：0558-2553287。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磊：本院受理原告徐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24）
皖 1202 民初 921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九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华韵山庄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韩磊与被告阜
阳华韵山庄文化娱乐有限公司、第三人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239 号，已审理完毕，因采取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路路：本院受理原告李新诉被告刘路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849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
份，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方伟、马田丽、成桦、刘小庆、曹晓阳、吴刚、肖纲辉、陈艳、李文
华、李力哲、王芳：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信用
卡中心合肥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5479 号、5480 号、5482 号、5486 号、
5488 号、5489 号、5492 号、5493 号、5494 号、5495 号、549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437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马顺金、吕波、管应忠、李建辉、范思达、雷鸣、邹壮云、黄琴、杨泗
红、冉万伦、郑杰、郑文泽、钱琴波、钟世根、王永俭、汪允中、史峰、李伟、
陆春燕：本院受理原告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件，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03民初 5502号、
5505 号、5506 号、5509 号、5510 号、5511 号、5513 号、5515 号、5518 号、
5521 号、5524 号、5526 号、5533 号、5534 号、5536 号、5538 号、5540 号、
5542号、55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437 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邱宏宇、姚泉、胡子龙、张子宇、陈亚东、张勇、肖素玥、张保贵、胡
文斗、张文明、李培将、沈红、刘霞、王伟阳、顾连根、朱丽娟、范春霞、
甘金花、王成云、余君、唐平、李巧云、朱维彩、傅沛、卜路、倪效生、王
业凤、朱跃国、杨珂珂、胡婉婉、李营、徐斌、张国锋、俞再标、葛志军、
郭金彪、万文：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行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案 件 ，已 审 理 终 结 ，本 院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24）皖 0103 民初 5318 号、5320 号、5323 号、5324 号、5325 号、5326
号、5327 号、5328 号、5329 号、5330 号、5331 号、5332 号、5334 号、5335
号、5336 号、5339 号、5340 号、5341 号、5342 号、5343 号、5344 号、5345
号、5346 号、5348 号、5349 号、5350 号、5351 号、5352 号、5353 号、5354
号、5355 号、5357 号、5358 号、5359 号、5360 号、5361 号、5362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437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王良勇：本院受理原告孔爱民诉被告王良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2807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一鸣：本院受理原告巢湖市众力建筑起重设备租赁有限责任

公司与被告巢湖市诚济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张一鸣租赁合同纠
纷，已作出（2024）皖 0181 民初 15 民事判决，因你下落不明（或通过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合肥富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实佳房屋租
赁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合肥富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肥智鑫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合肥智鑫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于本院作出的（2023）皖 0111 民初 11696 号民事判
决不服，已在上诉期内向本院提交民事上诉状，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被告合肥智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闽侯县上街镇新洲村民委员会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上
街镇新洲村民委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闽侯县上街镇新洲村民
委员会，核准号：J3910002934202，账号：9010323040010991101078，声明
作废。 闽侯县上街镇新洲村民委员会

因 福 建 省 洪 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100MA34X40Y5D）股权变更，经我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对我
公司 2024 年 7 月 10 日前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特此声明公示：请各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示刊登公告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
起债权、债务申报，以便我公司监督、督促原股东周洪杰清偿，逾期
申 报 的 请 联 系 公 司 原 股 东 。 特 此 公 告 。 联 系 人 ：李 先 生 ，联 系 电
话：15959031485。 福建省洪炜科技有限公司


